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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昆仑联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最近三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情况 

2021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全部为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益 20,380.35 元。 

2023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全部为处置使用权资产产生的损益 283,796.45 元。 

（二）最近三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情况 

1、2021 年与收益相关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根据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给予本公司“一事一议”政策支持的

决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3,867,514.00 元，系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16 版）》决定，本

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昆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952,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2)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20〕30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

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等文件，本公司收到稳岗补贴 125,109.30 元，系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3)根据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京残发〔2018〕26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

工作的若干措施》，本公司收到残疾人岗位补贴 33,636.39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

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2、2022 年与收益相关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根据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给予本公司“一事一议”政策支持的

决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6,007,218.00 元，系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度其他收益。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昆联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1,531,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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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度其他收益。 

(2)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

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京人社能发〔2021〕14 号），本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胜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10,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

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度其他收益。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厅发〔2022〕41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本公司收到一次性扩岗补助 46,25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度其他收益。 

(4)根据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等九部门京残办发〔2018〕26 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

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收到残疾人岗位补贴

29,495.13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

度其他收益。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22]23 号《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

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本公司收到稳岗补贴 26,56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2 年度其他收益。 

3、2023 年与收益相关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第九条及相关实施细则，本公司北

京昆仑联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企业上市区级补贴资金 3,000,000.00 元，系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营业外收入。 

(2)根据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给予本公司“一事一议”政策支持的

决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6,633,657.00 元，系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昆联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 1,098,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3)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2022〕19 号《北京市关于实施“三大工程”进一步支

持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高

新技术培育资金 200,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

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第 7 页 共 10 页 

(4)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关于开展 2023 年第二批《石景山区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

快创新发展支持办法》政策兑现的通知，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高新

技术企业奖励资金 50,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

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5)根据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发京残发[2018]26 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

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本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残疾人就业岗

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35,511.66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22]23 号《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

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及上海昆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收到稳岗补贴 26,327.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7)根据北京市商务局京商外运字〔2023〕26 号关于 2023 年度支持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化

经营能力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本公司收到支持资金 24,864.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8)根据人社厅发【2022】41 号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苏州工业园区 2023 年一次性扩岗补

助公示名单（一）》等文件，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昆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昆联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收到一次性扩岗补助 10,5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

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3 年度其他收益。 

4、2024 年与收益相关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根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以及沪科创办(2023)43 号

《关于下达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 2023 年重点项目资助经费的通知》等文件，

本公司之子公司昆仑联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收到支持资金

250,000.00 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4 年 1-6

月其他收益。 

（2）根据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发京残发[2018]26 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

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本公司北京昆仑联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自

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收到残疾人就业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76,015.01 元，系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4 年 1-6 月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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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本公司之子公司昆

仑联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统计补贴 34,9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

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4 年 1-6 月其他收益。 

（4）根据人社厅发【2022】41 号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

公厅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苏州工业园区 2023 年一次性扩岗

补助公示名单（一）》等文件，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昆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北京自胜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一次性扩岗补助 9,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

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4 年 1-6 月其他收益。 

（5）根据沪府办规〔2024〕4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减轻企业负

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等文件，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自胜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收到一次性吸纳补贴 2,000.00 元，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企业

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已全额计入 2024 年 1-6 月其他收益。 

（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最近三年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全部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其中

2023 年金额为 182,585.50 元，2024 年 1-6 月金额为 177,894.13 元。 

（四）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1 年计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包括，违约金收入 188,972.88

元、其他营业外收入 24,065.41 元，税收滞纳金 810,402.21 元、资产报废损失 48,921.18 元、

其他营业外支出 9,292.95 元。 

2022 年计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包括，无法支付的款项

24,129.91 元、其他营业外收入 32,881.62 元，税收滞纳金 935,015.18 元、资产报废损失

193,628.67 元、其他营业外支出 8,010.17 元。 

2023 年计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包括，罚没及违约金收入

373,620.14 元、无法支付的款项 543,324.45 元、其他营业外收入 12,908.53 元，对外捐赠

30,000.00 元、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28,254.12 元、税收滞纳金 486,910.50 元、赔偿金及违约

金 2,386,998.13 元、其他营业外支出 164,947.16 元。 

2024 年 1-6 月计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包括，其他营业外收入

7,819.76 元，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30,865.05 元、税收滞纳金 81.31 元、其他营业外支出

4,707.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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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2021 年计入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个税手续费返还款 76,730.61 元。 

2022 年计入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个税手续费返还款 29,000.96 元。 

2023 年计入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个税手续费返还款 101,346.17 元。 

2024 年 1-6 月计入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为个税手续费返还款 

108,401.47 元。 

 

三、根据定义和原则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2023 年修订)》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无根据定义和原则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2023 年修订)》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 

 

四、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

未列举的项目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且金额重大的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无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

修订)》未列举的项目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情况。 

 

五、首次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对可比会计期间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重新计算列报，受影响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如下： 

2022 年度 

受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588,196.04 -559,195.08 29,000.96 

所得税影响额(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1,840,947.40 -83,879.27 1,757,068.13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税后)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净额 
5,418,129.28 -475,315.81 4,942,813.47 

2021 年度 

受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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